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
[bookmark: _GoBack]106學年度英語科代理教師甄選初試考試流程
106年7月5日（星期三）
	時間
	項目
	地點

	上午8時前（含）
	報到
	三樓會議室

	8時0分
	講解試場規則
	三樓會議室

	8時10分
︴
9時50分
	考

試
	筆
試
試
場



*自備藍黑色原子筆或鋼筆作答。
*初試成績僅作為錄取門檻，不併入複試成績。
*應考者應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准考證應考，初試時間100分鐘，筆試開始15分鐘後不得進場，開始60分鐘後始得繳卷離場。
